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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

文件浙 江 省 生 态 环 境 厅

浙 江 省 应 急 管 理 厅

浙经信材料〔2021〕77号

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

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实施化工园区改造

提升推动园区规范发展的通知

各市经信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应急管理局：

为加快推进化工园区（含化工集聚区，以下简称园区）提

升改造和规范管理，进一步促进我省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

发展，根据《浙江省第二轮安全生产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》《加

快推进浙江省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污染防治与绿色发展工作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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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》和《浙江省化工园区评价认定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

合我省 52家认定园区实际，现将加快推进我省化工园区规范管

理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快提升改造。各地要督促园区及时制定提升改造方

案，并按照《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推进全省化工园区（集

聚区）数字化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浙经信材料〔2021〕57号）要

求，统筹推进园区智慧化数字化平台建设，实现数字化平台对

接化工产业大脑，以数字化、智能化手段提升化工本质安全、

绿色发展、智能制造水平，实现园区高质量发展。加强化工企

业清洁生产，从源头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，引导企业提升智能

化水平，加快发展生产体系密闭化、物料输送管道化、危险工

艺自动化、企业管理信息化等生产模式。各园区要按照“一园一

策”的要求，做好产业发展规划，明确园区主导产业，科学设置

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产业发展布局，推动产业关联度高、安全环

保达标的化工企业集聚入园，对标国内外先进水平，打造一批

深耕细分领域、掌握核心技术和国内外竞争话语权的示范标杆

企业。要逐条对照《浙江省化工园区评价认定管理办法》和 32

项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要求，找出问题和差距，确定相应的整改

措施和整改时间表，并逐项落实整改部门，同时及时修改完善

园区的化工发展规划。各园区应在 2021年 7月底前制定提升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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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方案并报市级相关部门备案后分步实施。

二、严格项目准入。各地要严格按照化工产业发展规划要

求，制定化工项目入园标准，建立入园项目准入评审制度，遵

循产业链上下游协同、耦合发展的原则，按照减量化、再利用、

资源化的要求，引进符合本地特色的优质企业和优质项目，使

用高效节能的清洁生产工艺，推动工艺革新、技术升级，推进

副产物区内资源化综合利用，实现园区内产业的集约集聚、循

环高效、能源梯级利用最大化。原则上限制园区内无上下游产

业关联度、两头（原料、产品销售）在外的基础化工原料建设

项目；要限制主要通过公路运输且运输量大的以爆炸性化学品、

剧（高）毒化学品或液化烃类易燃爆化学品为主要原料的化工

建设项目，以及限制高 VOCs排放化工类建设项目，同时抓住

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和“十四五”化工产业发展规划制定机遇期，

因地制宜制定园区外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“关停、转型、搬迁、

升级”产业政策，限期推进现有化工园区外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

迁建入园。有化学合成反应的新建化工项目需进入化工园区；

园区外化工企业技术改造项目，不得增加安全风险和主要污染

物排放。

三、加强安全整治提升。各地要督促园区按照《浙江省应

急管理厅关于开展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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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推进园区安全整治提升，严格落实安全准入要求，不断提

升园区安全风险管控水平。严格落实县域危险化学品产业发展

定位，督促限制发展的县域落实《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

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和国务院安委会、浙江省安委会关于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要求，限制发

展的县域在经认定的化工园区新建、扩建危化品生产项目，其

建设项目涉及硝化、氯化、氟化、重氮化、过氧化化工工艺或

构成一级重大危险源的，项目所在园区安全风险等级必须达到

C类（一般风险）或 D类（低风险）。严把项目安全审查关，园

区新建、扩建危化品生产项目涉及上述 5类工艺装置的上下游

配套装置必须实现自动化控制，必须开展有关产品生产工艺全

流程的反应安全风险评估,同时开展相关原料、中间产品、产品

及副产物热稳定性测试和蒸馏、干燥、储存等单元操作的风险

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落实安全管控措施。

四、加强环境管理。各地要督促园区落实“三线一单”生态

环境分区管控要求，依法依规开展园区规划环评，严格把好入

园项目环境准入关，持续提升园区污染防治和环境管理水平。

建立健全化工企业污染排放许可机制，落实自行监测及信息公

开主体责任，实现化工企业持证排污、按证排污全覆盖。开展

化工企业环境风险评估，绘制环境风险地图，加强化工园区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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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应急预案编制和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，建立环境监测监控

系统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实现数据互通，鼓励对化工园区、

化工企业雨水排放口安装水流、水质在线监控；引导化工企业

合理安排停检修计划，制定开停工、检维修、设备清洗等非正

常工况的环境管理制度；建设园区空气质量监测站，涉 VOCs

排放的应增设特征污染因子监测，探索建立园区臭气异味溯源

监测体系。鼓励建设满足化工废水处置要求的集中式污水处理

设施和园区配套危废集中利用处置设施并正常运行；深化园区

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建设和“回头看”检查，提升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建设

质效，建立工业园区“污水零直排区”长效运维管理机制，积极

构建园区内水污染物多级环境防控体系，结合园区企业特征污

染物、水质指纹库，实施污染溯源管理。加强地下水污染排查、

管控和治理，建立并落实地下水污染监测制度，坚决遏制污染

加重或扩散趋势。

五、完善配套设施。各地要督促化工园区实行封闭式管理，

对没有条件实行物理隔离的，要建设电子围栏并加强日常管理；

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和公用工程配套，包括园区内的双电源供电、

道路、公用管网（水、电、气、物料）、供热、污水处理、消防、

医院、通信、监测监控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，加快完善初期雨

水收集、雨污分流、明管明沟等改造，原则上所有园区要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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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区级初期雨水池、应急池和应急闸门，补建配套设施的，要

提供具体建设计划和时间表。加快推进化工园区专用配套停车

场地建设，到 2021年底前，实现与停车需求基本匹配。

六、规范扩园工作。经认定后的园区四至范围，不得随意

修改、突破，对因发展需要确需扩大和调整范围的，其控制性

详细规划应与所在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符，同时符合产业布

局等相关规划要求，满足安全控制线、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

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等要求，园区安全

风险等级必须达到 C类或 D类，扩区的面积在 500亩以上并原

则上与现认定园区地理位置接攘，经园区设立审批部门批准后，

根据《浙江省化工园区评价认定管理办法》重新申报认定。我

省八大水系苕溪、钱塘江、曹娥江、甬江、灵江、瓯江、飞云

江、鳌江的中上游地区，以及排水进入太湖的区域，原则上不

再扩大化工园区范围，已设立的化工园区，主要用于辖区内现

有化工企业的集聚提升和搬迁改造，技改迁建化工项目和确有

必要建设的新建化工项目，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的调剂平衡

来源需在所在县域化工行业内解决。

七、加强常态化监管。各地要高度重视化工园区提升改造

规范管理工作,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，加强常态化管理，抓好

各项措施落地，防止安全和生态环境各类事故的发生，保护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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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1年 5月 27日印发


